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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司法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律师事务

所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 

 

相关县（区）司法局，市律师协会，市直各律师事务所： 

为加强对律师事务所执业和管理活动的监督，对律师事

务所上一年度的执业和管理状况做出评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律师法》、司法部《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《律师事务

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》等规定，根据省厅工作部署和要求，

今年 3 月至 4 月全市将开展 2021 年度律师事务所检查考核

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核范围 

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，经省厅依法许可设立的律师事务

所都应当参加 2021 年度检查考核。 

二、考核内容及评定标准 

除司法部《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》规定的检查

考核内容外，将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情况、律师综合

淮南市司法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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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应用情况、为聘用的律所和辅助人员办理失业、养老、

医疗等社会保险情况纳入 2021 年度检查考核内容，具体考

核内容另附表。 

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结果分为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

二个等次。律师事务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考核等次为“不

合格”： 

（一）放任、纵容、袒护律师执业违法行为，造成严重

后果的； 

（二）不按规定建立内部管理制度，日常管理松懈、混

乱，造成本所不能正常运转的； 

（三）律师事务所受到行政处罚未按要求进行整改或者

整改未达标的； 

（四）本所不能保持法定设立条件的； 

（五）提交的年度执业情况报告和律师执业年度检查考

核情况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； 

（六）有其他严重违法行为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。 

三、考核程序 

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完成对本所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和本

所执业、管理情况总结后，依据本通知规定的检查考核内容，

填报《安徽省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登记表》（式样见附

件 1），连同本所开展业务活动的统计报表一并提交相关县区

司法局和市司法局。 

相关县区司法局应当对所属律师事务所上报的年度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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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考核材料进行审查，提出初审意见和考核等次建议。并于

4 月 22 前将一式三份考核材料报市司法局。 

市直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工作由市司法局、市律协

共同负责，市直律师事务所应当积极接受年度检查考核，按

照要求认真填写表格，提交考核材料一式二份，并于 4 月 22

前报市司法局。 

市司法局负责全市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的组织实

施工作并确定其考核等次，指导市律师协会开展 2021 年度

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工作，并对考核结果进行备案审查。 

律师事务所的考核等次评定后，市律师协会将在网站公

示考核结果。公示期不得少于七日。律师事务所对考核结果

有异议的，可以向考核机关申请复查。考核机关自收到申请

之日起 10 日内进行复查，并将复查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。 

四、考核的具体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年度检查考核工作。年度检查考核是司

法行政机关管理、指导律师工作的重要抓手，对加强律师队

伍建设、提升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水平、规范律师事务所和

律师执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，相关单位要认真抓实抓好。

对不按规定履行职责，导致年度考核工作流于形式，造成不

良影响的，市局将给予通报批评。 

（二）切实规范律师服务收费。结合年度检查考核工作，

各律师事务所应当严格执行《司法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<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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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司发通﹝2021﹞87 号）规定，制定律师服

务费标准，履行备案义务，实行明码标价制度，并将本所在

律师协会备案的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在其执业场所显著位置

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规范收费情况将作为 2022 年度

检查考核的重要内容。 

（三）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与应用。做好“安徽省司法

行政综合管理平台”数据维护工作，做到律师业务全流程管

理，及时完成“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”有关信息确认

和奖惩信息更新发布。 

（四）着力抓好问题整改。对在检查考核中发现的律所

政治建设、队伍管理、业务活动、内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

题，要责令律师事务所限期整改，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。 

联系人：李洪阳，联系电话：0554-2795018，律师工作

科邮箱：hnlsglk@163.com。 

 

附件：1.2021年安徽省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登记表 

2.参加2021年度检查考核律师事务所花名册 

 

 

  淮南市司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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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2021 年安徽省律师事务所 

年度检查考核登记表 
 

名称  

设立时间  组织形式  

执业许可证号码 
 

住所 
 

联系电话  负责人姓名  

负责人姓名  

合伙人姓名 

 

律师事务所年度执业和管理情况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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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事务所 

自评等次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主任（签名）： 

           律师事务所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县（市、区） 

司法局意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市司法局确定 

考核等次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市司法局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注：律师事务所年度执业和管理情况报告栏，可另附纸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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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参加 2021 年度检查考核律师事务所花名册 
填报单位： 

 

律所名称 主管司法局 设立时间 住所 
联系 

电话 

负责人 

姓名 

考核 

结果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________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注：1.各栏目应逐项填写清楚、准确； 2.本表由县、区司法局，市直律师事务所填写，核对无误后加盖公章，并装订成册。 

 


